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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广东鑫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于 2021 年 07 月 16 日经江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注册地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珠西新

材料集聚区 1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MA56T1731B，法定代表人张峻乾，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研发：

生物技术、生物化工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造纸工业用助剂；提供化工产品技术服务。（上述均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鑫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8 万吨造纸化学品项目（本报告以下简称“该项目”）建设完成的主要建构筑物包括：综合楼、门卫、丙类仓库、甲类仓库一、

甲类仓库二、空桶放置棚、湿强剂、分散剂厂房、水合厂房、车间罐组二、干强剂厂房、车间罐组一、洗桶厂房、甲类罐组、泵棚一、乙类罐组、泵棚二、公用工

程房、消防水池、循环水池、固废仓库、污水处理池、污水站辅房、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

该项目已取得江门市新会区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112-440705-04-01-627338）；2022 年 4 月 8 日取得江门市应急管理

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江危化项目安条审字[2022]002 号）；2022 年 06 月 27 日取得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江危化项目安设审字〔2022〕第 005 号），该项目的干强剂厂房已进行试生产，而该项目的丙烯酰胺 50%水溶液、造纸干强剂、湿强剂、

分散剂的生产和储存设施及配套的公辅设施已施工、安装、清洗、试压、仪表调试等完成，拟申请进行试生产。

该项目生产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使用。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广东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粤安监〔2013〕17 号）《关于明确“试生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涉及的重大危险源

纳入监管范畴”有关工作的函》：“有关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在装置设施投入物料前，应当完成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估、分级、备案等工作”的要求，广东鑫甬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现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

（2）项目评价结论

广东鑫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类罐组构成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采取的安全措施与其危险等级和控制能力相匹配，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在安全、可控的状

态下运行，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安全技术和监控措施、应急措施和应急救援器材等满足安全要求，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13 号）、《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和《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粤安监〔2013〕17 号）等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和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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